
新北市主計人員工作環境與職涯規劃之探討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就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影響，女性一直以來被視為天生的家務與照

顧者，男性則被賦予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角色。然隨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開

始進入就業市場，隨處可見多為雙薪家庭，惟女性似仍負擔家庭主要的照顧責

任。經統計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人員(以下簡稱新北市主計人員)係以女

性占比較高，另新北市主計人員工作環境可分為機關與學校二類，進一步分析不

同性別在機關與學校服務情形，發現女性在學校服務占比高於男性；而女性主計

人員面臨職務調動時，原服務於學校者，選擇繼續留任學校服務之比率亦逐年增

加，故為了解不同性別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時主要考量因素，爰以問卷方式調

查，以期適時透過相關措施，增加主計人員職涯規劃的多元性。 

一、 性別統計分析 

(一) 新北市主計人員工作環境之現況分析 

1. 現行新北市主計人員工作環境，可區分為機關與學校二類，其中機關工作內

容較為多元且官等橫跨委任至簡任，除可協助業務單位推動年度施政目標及

重要計畫外，亦可因各機關業務性質之差異累積不同領域工作經驗；而學校

部分，業務性質相近且工作內容相對單純，在協助學校推動校務行政下，並

可依相關規範於寒暑假彈性上下班，其職缺多為薦任七職等主辦會計，最高

以薦任第八職等為限，相較於機關，其職務升遷及薪資水準相對受限，惟遇

有學校職缺時，仍常吸引許多主計人員躍躍欲試。 

2. 新北市主計人員截至 110 年 3 月 18 日止共計 728 人，其中男性為 151 人

(20.74%)，女性為 577 人(79.26%)，以服務單位分析，新北市男性主計人員

151 人中，於機關服務為 107 人(70.83%)，於學校服務為 44 人(29.14%)，而

新北市女性主計人員 577 人中，於機關服務為 338 人(58.58%)，於學校服務

為 239 人(41.42%)，顯示新北市主計人員中，女性相較於男性於學校服務占

比較高(表一)。 

表㇐ 新北市主計人員性別結構 

單位：人；%  

服務單位 總計 
男 女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總計 728 151 100.00 577 100.00 

機關 445 107 70.86 338 58.58 

學校 283 44 29.14 239 41.4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附   註：主計人員係指會計職系與統計職系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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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根據 107 至 109 年度新北市主計人員調動統計結果，發現原服務單位

為機關調動後仍於機關服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81 人(69.83%)、85 人

(77.27%)及 75 人(73.53%)，而選擇至學校服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35 人

(30.17%)、25 人(22.73%)及 27 人(26.47%)，各年度變化差異不大；另原服務

單位為學校調動後仍於學校服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47 人(68.12%)、33

人(73.33%)及 70 人(82.35%)，比率呈現顯著成長趨勢，而選擇調動至機關服

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22 人(31.88%)、12 人(26.67%)及 15 人(17.65%)，

比率呈現逐年降低趨勢，顯示新北市原於學校服務之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

時，選擇繼續留在學校服務之比率有逐年上升之趨勢(表二、三及四)。 

表二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7 年度調動情形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 

機關 占比 學校 占比 

總計 185 116 100.00 69 100.00 

機關 103 81 69.83 22 31.88 

學校 82 35 30.17 47 68.1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三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8 年度調動情形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 

機關 占比 學校 占比 

總計 155 110 100.00 45 100.00 

機關 97 85 77.27 12 26.67 

學校 58 25 22.73 33 73.3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四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9 年度調動情形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 

機關 占比 學校 占比 

總計 187 102 100.00 85 100.00 

機關 90 75 73.53 15 17.65 

學校 97 27 26.47 70 82.3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4. 另就原服務單位為學校之主計人員，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之調動情形，發現

選擇調動至機關之女性主計人員，107至109年分別為21人(33.33%)、12人

(30.77%)及11人(15.28%)，而選擇繼續在學校服務之女性主計人員，107至109

年分別為42人(66.67%)、27人(69.23%)及61人(84.72%)，顯示原服務於學校之

女性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時選擇繼續留在學校服務之情形呈現逐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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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圖一、表五、六及七)。 

 
圖㇐ 學校女性主計人員調動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五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7 年度調動情形-原任單位為學校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學校 

男 占比 女 占比 

總計 69 6 100.00 63 100.00 

機關 22 1 16.67 21 33.33 

學校 47 5 83.33 42 66.6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六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8 年度調動情形-原任單位為學校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學校 

男 占比 女 占比 

總計 45 6 100.00 39 100.00 

機關 12 0 0.00 12 30.77 

學校 33 6 100.00 27 69.2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七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9 年度調動情形-原任單位為學校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學校 

男 占比 女 占比 

總計 85 13 100.00 72 100.00 

機關 15 4 30.77 11 15.28 

學校 70 9 69.23 61 84.7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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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上，為了解新北市主計人員不同性別面臨職務調動時之看法及考量因素，

爰規劃「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人員工作環境與職涯規劃調查表」，受

訪對象為新北市主計人員，希冀透過問卷調查結果，分析並瞭解不同性別選

擇工作環境之考量因素，以期適時透過相關措施，增加主計人員職涯規劃的

多元性。 

(二)新北市主計人員問卷分析結果 

1、樣本特性 

本計畫利用 Google 網站表單設計問卷，透過電子郵件連結 Google 網站問卷

方式，請新北市主計人員以不記名方式填寫，本次調查對象為新北市主計人員共

計728人，調查執行期間為110年3月18至26日，回收有效問卷計576份，其中男性

126人(21.88%)，女性450人(78.13%)。另依服務單位區分，576位受訪者中，於機

關服務有306人(53.13%)，於學校服務有270人(46.88%)；再就婚姻狀況統計，已

婚受訪者計339人，占59.85%最多，未婚受訪者計223人，占38.72%居次，另其

他(喪偶及離婚)受訪者計14人，占2.43%(圖二)。 

 
圖二 受訪者性別、服務單位與婚姻狀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2、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社會認知與實際情形有所差異 

根據有效問卷576份分析，其中有25位受訪者(4.34%)認為男性適合擔任家庭

主要照顧者，147位(25.52%)認為女性適合擔任，認為男、女性皆適合者計404位

(70.14%)(圖三)；續分析其中女性受訪者部分，其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為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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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 

 
圖三 認知上適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調查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四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調查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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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關或學校服務的受訪者，女性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比率均高於男性，

其中又以在學校服務的女性受訪者較為顯著(表八)，經以服務單位觀察，不論男

女在學校的受訪者為家庭照顧者比率皆高於機關的受訪者；再透過分析學校及機

關服務之受訪者年齡結構，發現在學校服務的受訪者中超過40歲者占83.33%，相

較於在機關服務的受訪者中年齡半數以上均落在未滿40歲之區間(圖六) 年齡較

長，由此可知，在機關或是學校服務的受訪者年齡層分布大相逕庭，而在學校服

務之受訪者年齡層多數在40歲至59歲間，正值背負家庭照顧之責任。 

 

圖五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與服務單位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八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情形 

單位：人；% 

學校受訪者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情形 

選項 總計 
男 女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總計 270 42 100.00 228 100.00 

是 211 31 73.81 180 78.95 

否 59 11 26.19 48 21.05 

機關受訪者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情形 

選項 總計 
男 女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總計 306 84 100.00 222 100.00 

是 126 29 34.52 97 43.69 

否 180 55 65.48 125 56.3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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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受訪者年齡與服務單位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4、「照顧家庭成員」及「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力」為在學校服務之主計人員面臨

職務調動時之主要考量因素 

根據問卷分析，原服務單位為學校之270位受訪者認為在學校服務主要能獲

得「帳務處理作業」、「基金預(決)算編製(造)作業」及「內部審核作業」等主計

業務經驗(圖七)；另分析面臨職務調動之意願，有58人(21.48%)有意願調動於機

關服務(圖八)，其考量因素係以「學習不同主計業務」及「交通因素考量」為主

(圖九)；而選擇留在學校無意願調動至機關服務之受訪者，「固定時間上下班，

方便照顧家庭成員」、「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力」及「交通因素考量」為其主要原

因(圖十)。另在受訪者無家庭成員需要照顧之假設情境下，尚有137人(50.74%)

無意願調動至機關服務，其主因係「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力」、「習慣學校工作環

境及模式」及「交通因素考量」等所致(圖十一)，綜上，顯示在學校服務的受訪

者，若選擇至機關服務，係以學習不同主計業務為主要原因；而不願意調動至機

關服務的受訪者，則係以照顧家庭成員為主要考量因素，然若排除須擔任家庭主

要照顧者前提下，其仍選擇留在學校服務之受訪者，則多以主計領域的專業能力

欠缺為其主因。 

 
圖七 學校受訪者認為在學校服務主要能獲得之主計業務經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25.00%

24.71%25.88%

17.75%

5.98% 0.69%
基金預(決)算編製(造)作業

內部審核作業

帳務處理作業

內部控制作業

統計業務

其他

22.88%

29.74%25.49%

19.61%

2.29%機關

19-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3.33%

13.33%

31.11%
48.89%

3.33%
學校

7



圖八 受訪者職務調動意願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九 學校受訪者若有機會調動至機關服務之考量因素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十 學校受訪者選擇留在學校服務而不考慮調動至機關服務之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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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學校受訪者假設已無家庭成員需照顧，仍無意願調動至機關服務之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5、機關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主要考量因素 

根據問卷分析，原服務單位為機關之306位受訪者認為，在機關服務主要能

獲得「內部審核作業」、「公務預(決)算編製(造)作業」及「帳務處理作業」等主

計業務經驗(圖十二)，進一步分析面臨職務調動之意願及考量因素，其中高達258

人(84.31%)有意願調動至學校體系服務(圖八)，究其原因係「學校有寒暑假彈性

上下班」、「業務內容單純」及「可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等原因所致(圖十三)，

另由問卷資料顯示在機關服務的受訪者，其年齡結構係以19歲至39歲為主要族群

(52.61%，圖六)，其中多數希望未來能調動至學校體系服務，以為因應承擔將來

家庭主要照顧者之責任。 

 
圖十二 機關受訪者認為在機關服務主要能獲得之主計業務經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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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機關受訪者希望調動至學校服務之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二、 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 宣導方式與目標 

1、改善女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現況 

新北市主計人員係以女性占大多數，經由本計畫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在學校服

務之女性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時選擇繼續留在學校服務呈逐年成長趨勢，雖社

會上認同男女雙方皆適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然仍有不少女性主計人員因婚

姻、育兒需求等家庭照顧因素，選擇至業務相對單純、固定時間上下班的學校服

務，以利照顧家庭成員；另由問卷資料顯示目前已在機關服務的女性主計人員亦

有部分考量相同因素，並且嚮往遷調至學校服務，為改善女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

之現況，將建議主計處人事單位於未來在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時，於課程前(後)以

播放短片之方式，宣導照顧家庭責任係不分男女之觀念，期冀改善女性為家庭主

要照顧者之現況。 

2、加強學校主計人員之專業能力 

學校主計人員普遍選擇繼續留在學校服務的主要原因探討，主因除了擔任家

庭主要照顧者外，主計領域的專業能力欠缺亦是原因之一，至有意願調動至機關

服務部分，主因是希望可學習不同主計領域相關業務，為加強學校主計人員之專

業能力並提升機關與學校間主計人員之交流，將請主計處人事單位參酌問卷結

果，持續開辦主計業務相關教育訓練，並為顧及新北市較為偏遠地區之主計人

員，針對各項課程是否視需求增開線上課程或雲端課程，讓在偏遠地區的主計人

員皆可一同學習，提升主計領域各類專業能力，使其更有機會與能力至機關服

務，以增加其職務歷練、升遷及薪資水準之機會(詳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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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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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寒暑假彈性上班

業務內容單純

可擔任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固定

時間上下班，方便照顧家庭成員

學校環境單純

在學校較有時間進修(如：語言學

習、在職專班..等)

較有機會擔任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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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改善刻板印象與加強學校主計人員之專業能力之方案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預計成效 

方案 1 課 前 推 廣

策略 

建議主計處人事單位未來辦理教育訓練

時，於課程前(後)以播放短片之方式，宣導

照顧家庭責任係不分男女之觀念，期冀改

善女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現況。 

透過影片加強宣導，傳達家

庭責任是由男女雙方㇐同努

力及承擔，藉以改善女性為

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現況。 

方案 2 開 辦 主 計

業 務 相 關

教育訓練 

建請主計處人事單位參酌問卷結果，持續

開辦主計業務相關教育訓練，並為顧及新

北市較為偏遠地區之主計人員，針對各項

課程是否視需求增開線上課程或雲端課

程，讓在偏遠地區的主計人員皆可㇐同學

習，提升主計領域各類專業能力。 

提升學校主計人員主計領域

各類專業能力，使其更有機

會與能力至機關服務，以增

加其職務歷練、升遷及薪資

水準之機會。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二) 延伸議題 

為持續精進新北市主計同仁職涯多元性發展，爰徵詢參與本案專家學者劉教

授梅君之建議，主計處進一步提出二項未來精進之方向，說明如下： 

1、規劃幼兒友善空間 

新北市政府設有員工幼兒園，惟主計處同仁因業務屬性繁忙且有加班需求，

常無法陪伴課後幼兒，爰於主計處規劃幼兒友善空間，在同仁尚須加班之情況

下，使其幼兒有一安全舒適之遊憩場域，期能提供主計人員一個兼顧工作與幼兒

照顧之環境。 

2、不定期舉辦分區座談會 

新北市因幅員遼闊、人口全臺最多，城鄉差距使偏鄉資源取得不易，故主計

處亦將不定期舉辦分區座談會，讓主計處機關首長能透過傾聽各區機關學校主計

同仁之聲音，進一步了解同仁於職場上所需之協助，作為推動主計人員多元職涯

發展之參據。 

(三) 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本案僅為執行方式改變，以播放短片之方式，宣導照顧家庭責任之觀念，並

持續開辦主計業務相關教育訓練，另視需求增開線上課程或雲端課程，故無需增

列預算。 

(四) 計畫之執行與評估 

本計畫將建請主計處人事單位參酌問卷結果，持續開辦主計業務相關教育訓

練，提升主計人員各類專業能力，並於課程前(後)以播放短片之方式，宣導照顧

家庭責任係不分男女之觀念，以增加主計人員職涯規劃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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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委員 劉教授梅君 推薦語： 

主計處所提出的計畫案，無論就發想、規劃、執行、分析及提出方案，

細緻度及完整性，以及善用性別統計(包括複分類)以釐清問題癥結，這些努力

都可圈可點。 

第二階段提出的方案改善規劃中，特別是第二項及第三項，可看見同仁及單位

對此問題的重視與積極性，對於解決主計處內同仁調職情況的問題，相信必有

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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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分析指引 

一、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新北市主計人員工作環境與職涯規劃之探討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主計人員各類業務

範疇 

(三)問題、現況或性

別不平等情形

之描述 

一、就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影響，女性一直以來

被視為天生的家務與照顧者，男性則被賦予為家庭主

要經濟來源者角色。然隨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開始

進入就業市場，隨處可見多為雙薪家庭，惟女性似仍

負擔家庭主要的照顧責任。 

二、經統計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人員(以下簡稱

新北市主計人員)係以女性占比較高，另新北市主計

人員工作環境可分為機關與學校二類，進一步分析不

同性別在機關與學校服務情形，發現女性在學校服務

占比高於男性；而女性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時，原

服務於學校者，選擇繼續留任學校服務之比率亦逐年

增加，故為了解不同性別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動時主

要考量因素，爰以問卷方式調查，以期適時透過相關

措施，增加主計人員職涯規劃的多元性。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1:「新

北市主計人員性別

結構-按服務單位」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係以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人

員(正式公務人員)之性別與服務單位統計。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選): 

□是  否 

文字說明 

現行新北市主計人員工作環境，可區分為機關與學校

二類，其中機關工作內容較為多元且官等橫跨委任至簡

任，除可協助業務單位推動年度施政目標及重要計畫外，

亦可因各機關業務性質之差異累積不同領域工作經驗；而

學校部分，業務性質相近且工作內容相對單純，在協助學

校推動校務行政下，並可依相關規範於寒暑假彈性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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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其職缺多為薦任七職等主辦會計，最高以薦任第八職

等為限，相較於機關，其職務升遷及薪資水準相對受限，

惟遇有學校職缺時，仍常吸引許多主計人員躍躍欲試。 

新北市主計人員截至 110 年 3 月 18 日止共計 728 人，

其中男性為 151 人(20.74%)，女性為 577 人(79.26%)，以

服務單位分析，新北市男性主計人員 151 人中，於機關服

務為 107 人(70.83%)，於學校服務為 44 人(29.14%)，而新

北市女性主計人員 577 人中，於機關服務為 338 人

(58.58%)，於學校服務為 239 人(41.42%)，顯示新北市主

計人員中，女性相較於男性於學校服務占比較高(表一)。 

圖表說明 

表㇐ 新北市主計人員性別結構 

單位：人；%  

服務 

單位 
總計 

男 女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總計 728 151 100.00 577 100.00 

機關 445 107 70.86 338 58.58 

學校 283 44 29.14 239 41.4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註：主計人員係指會計職系與統計職系之人員。 

統計指標分析 2: 

「107至 109年度新

北市主計人員調動

概況」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新北市主計人員 107 至 109 年度調動

情形。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選): 

□是 否 

文字說明 

根據 107 至 109 年度新北市主計人員調動統計結果，

發現原服務單位為機關調動後仍於機關服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81 人(69.83%)、85 人(77.27%)及 75 人

(73.53%)，而選擇至學校服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35

人(30.17%)、25 人(22.73%)及 27 人(26.47%)，各年度變化

差異不大；另原服務單位為學校調動後仍於學校服務者，

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47 人(68.12%)、33 人(73.33%)及 70

人(82.35%)，比率呈現顯著成長趨勢，而選擇調動至機關

服務者，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22 人(31.88%)、12 人(26.67%)

及 15 人(17.65%)，比率呈現逐年降低趨勢，顯示新北市

原於學校服務之主計人員面臨職務調時，選擇繼續留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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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務之比率有逐年上升之趨勢(表二、三及四)。 

另就原服務單位為學校之主計人員，進一步分析不同

性別之調動情形，發現選擇調動至機關之女性主計人員，

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21 人(33.33%)、12 人(30.77%)及 11

人(15.28%)，而選擇繼續在學校服務之女性主計人員，107

至 109 年分別為 42 人(66.67%)、27 人(69.23%)及 61 人

(84.72%)，顯示原服務於學校之女性主計人員，面臨職務

調動時選擇繼續留在學校服務之情形呈現逐年成長趨勢

(圖一、表五、六及七)。 

圖表說明 

表二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7 年度調動情形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 

機關 占比 學校 占比 

總計 185 116 100.00 69 100.00 

機關 103 81 69.83 22 31.88 

學校 82 35 30.17 47 68.1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三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8 年度調動情形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 

機關 占比 學校 占比 

總計 155 110 100.00 45 100.00 

機關 97 85 77.27 12 26.67 

學校 58 25 22.73 33 73.3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四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9 年度調動情形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 

機關 占比 學校 占比 

總計 187 102 100.00 85 100.00 

機關 90 75 73.53 15 17.65 

學校 97 27 26.47 70 82.3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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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學校女性主計人員調動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五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7 年度調動情形-原任單位為學校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學校 

男 占比 女 占比 

總計 69 6 100.00 63 100.00 

機關 22 1 16.67 21 33.33 

學校 47 5 83.33 42 66.67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六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8 年度調動情形-原任單位為學校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學校 

男 占比 女 占比 

總計 45 6 100.00 39 100.00 

機關 12 0 0.00 12 30.77 

學校 33 6 100.00 27 69.23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七 新北市主計人員 109 年度調動情形-原任單位為學校 

單位：人；%   

新任單位 調動人數 
原任單位-學校 

男 占比 女 占比 

總計 85 13 100.00 72 100.00 

機關 15 4 30.77 11 15.28 

學校 70 9 69.23 61 84.7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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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分析 3: 

「適合擔任家庭主

要照顧者之性別看

法與實況」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新北市主計人員對

於何種性別較適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看法，以及

其目前是否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選): 

□是  否 

文字說明 

為了解新北市主計人員不同性別面臨職務調動時之

看法及考量因素，爰規劃「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

人員工作環境與職涯規劃調查表」，受訪對象為新北市主

計人員。 

根據有效問卷 576 份分析，其中有 25 位受訪者

(4.34%)認為男性適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147 位

(25.52%)認為女性適合擔任，認為男、女性皆適合者計 404

位(70.14%)(圖二)；續分析其中女性受訪者部分，其實際

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為 277 人，占女性受訪 61.56%；另

男性受訪者中，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為 60 人，占男

性受訪 47.62%(圖三)，綜上，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在認知上

均認同男女雙方皆適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社會對於性

別的刻板印象漸趨平等，然實際統計結果仍是以女性為家

庭主要照顧者。 

圖表說明 

 
圖二 認知上適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調查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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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調查情形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統計指標分析 4: 

「在學校服務之主

計人員現擔任家庭

主要照顧者之情形」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透過問卷調查在學校服務之主計人員

是否現為家庭主要照顧者。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選): 

□是  否 

文字說明 

隨著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及教育程度提高，國人婚姻

觀念改變，以至於初婚年齡逐漸上升，晚婚成為趨勢主

流，導致所謂三明治族群(40 歲-49 歲)多負擔照顧家中子

女及長輩的責任。 

透過問卷以服務單位分析家庭主要照顧者概況，屬在

學校服務的受訪者有 270 人，其中 211 人(78.15%)實際擔

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而在機關服務的受訪者 306 人中僅有

126 人(41.18%)為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圖四)；如進一

步以性別分析，不管是在機關或學校服務的受訪者，女性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的比率均高於男性，其中又以在

學校服務的女性受訪者較為顯著(表八)，經以服務單位觀

察，不論男女在學校的受訪者為家庭照顧者比率皆高於機

關的受訪者；再透過分析學校及機關服務之受訪者年齡結

構，發現在學校服務的受訪者中超過 40 歲者占 83.33%，

相較於在機關服務的受訪者中年齡半數以上均落在未滿

40 歲之區間(圖五) 年齡較長，由此可知，在機關或是學

校服務的受訪者年齡層分布大相逕庭，而在學校服務之受

訪者年齡層多數在 40 歲至 59 歲間，正值背負家庭照顧之

責任。 

47.62

(60人)

61.56

(277人)

52.38

(66人)

38.44

(173人)

0.00 %

20.00 %

40.00 %

60.00 %

80.00 %

100.00 %

男性受訪者 女性受訪者

非實際擔任

家庭主要照

顧者

實際擔任家

庭主要照顧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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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說明 

圖四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與服務單位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表八 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情形 

單位：人；%  

學校受訪者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情形 

選項 總計 
男 女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總計 270 42 100.00 228 100.00 

是 211 31 73.81 180 78.95 

否 59 11 26.19 48 21.05 

機關受訪者實際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情形 

選項 總計 
男 女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總計 306 84 100.00 222 100.00 

是 126 29 34.52 97 43.69 

否 180 55 65.48 125 56.31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五 受訪者年齡與服務單位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58.82%

(180人)

41.18%

(126人)

機關

非實際擔任家庭

主要照顧者

實際擔任家庭主

要照顧者

21.85%

(59人)

78.15%

(211人)

學校

22.88%

29.74%25.49%

19.61%

2.29%機關

19-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3.33%

13.33%

31.11%48.89%

3.33%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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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分析 5: 

「在學校服務之主

計人員面臨職務調

動時之主要考量因

素」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透過問卷分析在學校服務之主計人員

面臨職務調動時之主要考量因素。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選): 

□是  否 

文字說明 

根據問卷分析，原服務單位為學校之 270 位受訪者認

為在學校服務主要能獲得「帳務處理作業」、「基金預(決)

算編製(造)作業」及「內部審核作業」等主計業務經驗   

(圖六)；另分析面臨職務調動之意願，有 58 人(21.48%)

有意願調動於機關服務(圖七)，其考量因素係以「學習不

同主計業務」及「交通因素考量」為主(圖八)；而選擇留

在學校無意願調動至機關服務之受訪者，「固定時間上下

班，方便照顧家庭成員」、「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力」及「交

通因素考量」為其主要原因(圖九)。另在受訪者無家庭成

員需要照顧之假設情境下，尚有 137 人(50.74%)無意願調

動至機關服務，其主因係「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力」、「習

慣學校工作環境及模式」及「交通因素考量」等所致(圖

十)，綜上，顯示在學校服務的受訪者，若選擇至機關服

務，係以學習不同主計業務為主要原因；而不願意調動至

機關服務的受訪者，則係以照顧家庭成員為主要考量因

素，然若排除須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前提下，其仍選擇留

在學校服務之受訪者，則多以主計領域的專業能力欠缺為

其主因。 

 

圖表說明 

 

圖六 學校受訪者認為在學校服務主要能獲得之主計業務經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25.00%

24.71%25.88%

17.75%

5.98% 0.69%
基金預(決)算編製(造)作業

內部審核作業

帳務處理作業

內部控制作業

統計業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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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受訪者職務調動意願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八 學校受訪者若有機會調動至機關服務之考量因素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九 學校受訪者選擇留在學校服務而不考慮調動至機關服務之原因 

      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33.92%

22.47%
15.97%

13.11%

11.34%

2.53%
0.66%

學習不同主計業務

交通因素考量

累積機關工作經驗

家庭成員皆可自理，有較多時

間可於職場發揮
機關升遷機會較多

統計業務

其他

30.96%

27.65%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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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固定時間上下班，方

便照顧家庭成員
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

力
交通因素考量

較有時間進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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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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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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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學校受訪者假設已無家庭成員需照顧，仍無意願調動至機關 

     服務之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統計指標分析 6: 

「在機關服務之主

計人員面臨職務調

動時之主要考量因

素」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 統計指標定義：透過問卷分析在機關服務之主計人員

面臨職務調動時之主要考量因素。 

(2) 該指標是否已建置於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請勾選): 

□是 否 

文字說明 

根據問卷分析，原服務單位為機關之 306 位受訪者認

為，在機關服務主要能獲得「內部審核作業」、「公務預(決)

算編製(造)作業」及「帳務處理作業」等主計業務經驗(圖

十一)，進一步分析面臨職務調動之意願及考量因素，其

中高達 258 人(84.31%)有意願調動至學校體系服務(圖

七)，究其原因係「學校有寒暑假彈性上下班」、「業務內

容單純」及「可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等原因所致(圖十

二)，另由問卷資料顯示在機關服務的受訪者，其年齡結

構係以 19 歲至 39 歲為主要族群(52.61%，圖五)，其中多

數希望未來能調動至學校體系服務，以為因應承擔將來家

庭主要照顧者之責任。 

 

 

 

 

 

 

 

30.59%

28.82%

25.00%

10.59%
5.00%

欠缺主計領域專業能力

習慣學校工作環境及模式

交通因素考量

較有時間進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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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說明 

 
圖十㇐ 機關受訪者認為在機關服務主要能獲得之主計業務經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十二 機關受訪者希望調動至學校服務之原因分析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1、改善女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現況。 

2、加強學校主計人員之專業能力。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在學校服務的主計人員調動至機關服務的比率 

(1)指標定義：在學校服務之主計人員調動至機關服務之情

形。 

(2)112 年底目標值：原服務單位為學校之主計人員選擇調

動至機關服務比率，相較於 110 年(18%)提升 3%。 

(三)相關法規 1、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第五點推動策略第二項就業、經濟與

福利：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提升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促進不同性別者就業機會平等。 

2、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參、人口、婚姻與家庭」工

作重點：「7、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分擔家務及照顧分工」。 

 

20.62%

20.45%

20.45%

15.10%

11.77%

11.61% 內部審核作業

公務預(決)算編製(造)作業

帳務處理作業

內部控制作業

統計業務

基金預(決)算編製(造)作業

21.39%

20.00%

18.61%

18.61%

13.69%

7.70% 學校有寒暑假彈性上班

業務內容單純

可擔任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固定

時間上下班，方便照顧家庭成員
學校環境單純

在學校較有時間進修(如：語言學

習、在職專班..等)
較有機會擔任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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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課前推廣策略 建議主計處人事單位於未來在辦理相關教育訓

練時，於課程前(後)以播放短片之方式，宣導

照顧家庭責任係不分男女之觀念，期冀改善女

性為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現況。 

方案 2 開辦主計業務相

關教育訓練 

建請主計處人事單位參酌問卷結果，持續開辦

主計業務相關教育訓練，並為顧及新北市較為

偏遠地區之主計人員，針對各項課程是否視需

求增開線上課程或雲端課程，讓在偏遠地區的

主計人員皆可一同學習，提升主計領域各類專

業能力。 

(二)應用深化及延伸議題 

為持續精進新北市主計同仁職涯多元性發展，爰徵詢參與本案專家學者劉教

授梅君之建議，主計處進一步提出二項未來精進之方向，說明如下： 

規劃幼兒友善

空間 

新北市政府設有員工幼兒園，惟主計處同仁因業務屬性繁忙且

有加班需求，常無法陪伴課後幼兒，爰於主計處規劃幼兒友善

空間，在同仁尚須加班之情況下，使其幼兒有一安全舒適之遊

憩場域，期能提供主計人員一個兼顧工作與幼兒照顧之環境。 

不定期舉辦分

區座談會 

新北市因幅員遼闊、人口全臺最多，城鄉差距使偏鄉資源取得

不易，故主計處亦將不定期舉辦分區座談會，讓主計處機關首

長能透過傾聽各區機關學校主計同仁之聲音，進一步了解同仁

於職場上所需之協助，作為推動主計人員多元職涯發展之參

據。 

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課前推廣策略 開辦主計業務相關教育訓練 

宣導對象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

主計人員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人

員 

效益評估 

透過影片加強宣導，傳達家

庭責任是由男女雙方一同

努力及承擔，藉以改善女性

為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現況。 

提升學校主計人員主計領域各類

專業能力，使其更有機會與能力

至機關服務，以增加其職務歷

練、升遷及薪資水準之機會。 

(二)方案之選定： 

方案 1 與方案 2 可同時進行，相輔相成，以期提高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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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 僅本機關 

 

2.□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110 年度新北市政府主計

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二次會議 

 

六、評估與監督 

(一) 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二)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黃國誠 /會計決算科 

(三)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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